
 一 

 

人員編組 

開學後一個月內 
排定訪視順序及路線 

1. 未通過者限期3個
月內複查，並以電
話通知家長。 

2. 若經複查仍不合
格，則以掛號通知
家長，並勸導學生
搬至安全之建物。 

3. 將安全租屋資料
公告賃居網頁告
知學生 

通過 

不通過 

 

公告於學校賃居服務資訊網 

建立學生 
賃居資訊 

完成學生租屋訪視 

實地訪視 

1. 結合警政及消防(建管)單位，由
學校製作簽到單，並請參與人員
簽名。 

2. 實施房東及學生租屋安全防災演
練，並提醒學生逃生通道及逃生
要領。 

3. 訪視結果由訪視人員當場告知。 

成員包含：1.導師；2.教官；3.校安

人員；4.學務人員；5.工讀生；6.

教師及職員；7.警政、消防及建管單

位代表。 

1.以大型學舍及10床以上之出租學
生建物優先評核，10床以下專供出
租學生建物次之。 

2.拒絕接受租屋訪視之房東，名單應
公告於學校網頁，輔導學生搬至安
全建物並通知家長。 

3.拒絕訪視學生，紀錄備查，並以書  
  面通知家長。 
4.函請警政、消防及建管單位會同進  
  行訪視。 

1.學生開學時於校務系統登錄賃居資料。 

2.開學後一個月內班導師於班會課時進行紙  

  本賃居名冊調查。 

3.輔導教官、承辦人於校務系統和紙本資料  

  進行審查確認名單，後續並將賃居資料彙 

  整成冊。 

臺北市立大學賃居生租屋訪視流程圖 


